新建字〔2025〕40号                 签发人：杨庆峰
办理结果：B

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358号提案的答复
民建新乡市委：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我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存模式的建议》收悉。现将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老旧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归集和探索多途径、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城镇老旧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补交及管理模式的问题

经调研，各地均存在老旧小区住宅专项维修金缺失情况，且目前尚未出台补交政策，给老旧小区房屋维护工作带来不便。针对当前实际情况，下阶段我们将积极探索创新老旧小区资金归集管理。一是明确交存责任主体。业主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是维修资金交存的主要责任主体。应明确告知业主，维修资金是用于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关乎业主自身的居住权益和房屋长期价值，促使业主主动履行交存义务。二是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引导工作。通过街道、社区、业主大会、宣传手册、网络平台等多种渠道，向业主宣传维修资金的政策、交存意义、使用范围等内容，提高业主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认知度和重视程度。三是探索“业主自筹+公共收益补充”模式。通过鼓励业主主动交存，指导小区利用广告费收入、停车费收入、场地租赁收入等公共收益补充等多种方式补充维修资金。积极支持和引导老旧小区维修资金补交工作，实行即交即用模式。

二、规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费程序

关于维修资金的归集工作，近年来，我局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按照商品房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流程，探索建立多环节把控的维修资金归集管理制度。特别是加大维修资金数据系统的建设力度，打通不动产登记和物业维修资金系统之间数据壁垒，形成监管合力，确保维修资金收缴到位。 

为进一步规范维修资金归集工作，2024年，我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新乡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归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各方权责，规范资金交存流程，保障资金安全和业主合法权益。目前，我市业主交存维修资金，由开发企业为业主出具《维修资金交款通知单》和《交存清册》，列明业主交款的专户银行账户、房屋面积、应交金额等信息，业主持以上材料将维修资金存入专户银行网点市维修资金账户。下一步，我们拟修订《新乡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和《新乡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实施细则》，从法律法规层面上更进一步规范我市维修资金的监管工作。

为破解售房单位代收维修资金难题，我局在《关于进一步规范新乡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归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明确售房单位不得代收代交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针对已代收维修资金，要求售房单位15日内将代收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转存至维修资金专户。同时，进一步完善优化归集制度，积极开展资金追缴工作。根据2024年10月8日市政府问题楼盘专班专题会议精神，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夯实属地责任，由各辖区政府全面统计开发企业代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情况，对已收取不按规定交存专户的项目，建立问题台账，协调当地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对开发企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对代收的维修资金予以追缴。针对不配合的开发企业，已陆续开展取证工作，并将案件移交至综合执法部门和公安部门。

三、畅通资金交存渠道

为加强我市维修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切实推进维修资金信息公开工作和畅通资金交存渠道，我局积极探索线上支付的模式，此种方式需要功能先进的信息系统进行支持。但由于受资金所限，原有信息系统未能完善升级。2024年底，经统筹安排，维修资金系统建设已纳入“数字住建”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可实现资金交存、使用、查询“一网通办”。新系统设计的交存功能为线上支付，届时业主可以在购房时直接扫码进行交存，不必再到专户银行办理，较大程度方便群众交存维修资金。目前，该系统正在进行测试。为进一步方便群众，我们计划将新系统与多家银行对接，增设维修资金线下扫码交存，打造银行交存全方位网点，实现便民服务圈全覆盖。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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